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辽宁奥克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如

下：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对外担保方面能够遵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公司不存在 2020 年上半年度发生及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

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其关联方等提供担保的事项，也不

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对上述各方的担保事项。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82,890 万元，均履

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其中 82,880 万元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10 万元为公司对合营公司的担保，合营公司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等比例

的担保。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合法有

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开

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与其日常生产经营紧密联系，以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乙烯采

购成本的影响为目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已制订了《期货套期保

值和外汇衍生品交易的管理制度》，建立了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相关业务

均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综上所述，全资子公司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开展的

外汇衍生品投资业务合规。 

三、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鉴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5 名激励对象离职，预留授予

的 1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首次授予部分 6 名激励对象第三

期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其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额度的 10%-20%不得解除限售

需回购注销。故公司决定对上述 1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21.18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价格

为 3.435 元/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价格为 2.23 元/股。上述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业

务办理指南第 5 号——股权激励》及《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一致同意回购注销上述 12 人的合计 21.18 万股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为 3.435 元/股，预留授予部分回购价格为 2.23

元/股。 

四、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新加坡奥克、上海悉浦奥拟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以通过期货市场的价

格发现和风险对冲功能降低相关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的影响为目

的，相关的产品与公司主营业务息息相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已建立《期货套期保值和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制定了相应的审批权限及业务流程、风险管理制度、报告制度等，有效规范了套

期保值业务。 

本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关于

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熊焰韧  徐坚  杨向宏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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